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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(中文譯本) 
 
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 

＜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六 十 七 號 報 告 書 ＞  

第 6 章 ： 研 究 資 助 局 對 學 術 研 究 項 目 的 資 助  

 

書 面 問 題 的 答 覆  

 

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答 覆  

第 3 部 分 ： 項 目 管 理  

1 :   研 究 資 助 局 （ “ 研 資 局 ” ） 在 處 理 其 資 助 項 目 及 在 審 批 撥 款

申 請 時 揭 發 的 涉 嫌 行 為 不 當 個 案 （ 例 如 學 術 剽 竊 ） ， 以 及 就

證 明 屬 實 的 個 案 所 定 的 處 分 水 平 的 機 制 （ 包 括 相 關 的 程 序 和

服 務 承 諾 指 引 ） 。  

答 1:  研 資 局 十 分 重 視 研 究 操 守 。 研 究 人 員 在 進 行 研 資 局 管 理 的 資

助 計 劃 所 資 助 的 研 究 時 ， 須 恪 守 高 的 操 守 標 準 。 如 發 現 相

關 的 研 究 出 現 任 何 不 當 行 為 ， 研 資 局 會 以 嚴 肅 態 度 處 理 。 為

此 ， 研 資 局 成 立 了 三 個 紀 律 委 員 會 ， 即 紀 律 委 員 會 ( 調 查 ) 、 紀

律 委 員 會 ( 罰 則 ) 和 紀 律 委 員 會 ( 上 訴 ) ， 以 處 理 涉 嫌 不 當 的 研 究

行 為 。 紀 律 委 員 會 ( 調 查 ) 監 督 涉 嫌 個 案 的 調 查 工 作 ， 而 紀 律 委

員 會 ( 罰 則 ) 決 定 證 明 屬 實 個 案 的 處 分 ， 紀 律 委 員 會 ( 上 訴 ) 則 處

理 可 能 出 現 的 上 訴 個 案 。 各 紀 律 委 員 會 由 五 名 海 外 成 員 組

成 ， 包 括 三 名 非 研 資 局 ／ 學 科 小 組 ／ 委 員 會 成 員 及 兩 名 研 資

局 的 非 本 地 成 員 及 ／ 或 非 學 術 界 成 員 。 三 個 紀 律 委 員 會 的 成

員 名 單 載 於 研 資 局 網 頁 。  

紀 律 委 員 會 ( 調 查 ) 會 就 每 宗 涉 嫌 行 為 不 當 個 案 成 立 調 查 工 作 小

組 。 調 查 工 作 小 組 一 般 由 三 名 研 資 局 ／ 學 科 小 組 ／ 委 員 會 成

員 組 成 。 他 們 均 為 傑 出 學 者 ， 並 為 有 關 研 究 範 疇 的 專 家 ， 亦

熟 悉 研 資 局 的 評 審 程 序 。 調 查 工 作 小 組 會 不 偏 不 倚 地 審 視 答

辯 人 或 相 關 人 士 的 書 面 申 述 、 研 究 建 議 書 ， 以 及 院 校 的 調 查

報 告 ， 當 中 通 常 包 括 專 家 佐 證 ， 會 面 記 錄 及 其 他 相 關 文 件 。

調 查 工 作 小 組 會 仔 細 考 慮 有 關 證 據 ， 然 後 向 紀 律 委 員 會 ( 調 查 )

作 出 建 議 。 紀 律 委 員 會 ( 調 查 ) 考 慮 調 查 工 作 小 組 的 結 果 和 意 見

後 ， 會 向 研 資 局 提 出 建 議 ， 由 其 作 出 決 定 。 研 資 局 決 定 屬 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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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行 為 不 當 個 案 會 交 由 紀 律 委 員 會 ( 罰 則 ) 考 慮 處 分 。 紀 律 委 員

會 ( 罰 則 ) 會 考 慮 多 項 與 個 案 相 關 的 因 素 ， 包 括 不 當 行 為 的 性 質

和 嚴 重 程 度 、 以 往 個 案 的 處 分 ， 以 及 是 否 有 任 何 其 他 求 情 的

因 素 等 ， 然 後 向 研 資 局 建 議 處 分 。 研 資 局 可 處 以 不 同 水 平 的

罰 則 ， 包 括 給 予 警 告 信 、 取 消 研 究 人 員 相 關 的 撥 款 申 請 ， 以

至 禁 止 有 關 研 究 人 員 在 一 至 五 年 內 申 請 研 資 局 所 有 資 助 計 劃

等 。  

關 於 證 明 屬 實 的 個 案 ， 研 究 人 員 如 不 同 意 研 資 局 的 決 定 ， 可

於 接 獲 研 資 局 通 知 後 14 日 內 提 出 上 訴 。 紀 律 委 員 會 ( 上 訴 ) 會

就 每 宗 上 訴 個 案 委 任 一 個 上 訴 小 組 ， 由 三 名 或 以 上 並 非 調 查

工 作 小 組 成 員 的 研 資 局 ／ 學 科 小 組 ／ 委 員 會 成 員 組 成 ， 以 覆

核 有 關 個 案 。 紀 律 委 員 會 ( 上 訴 ) 審 視 上 訴 小 組 提 交 的 報 告 後 ，

會 就 是 否 維 持 、 推 翻 或 修 改 先 前 的 決 定 向 研 資 局 作 出 建 議 。

研 資 局 的 決 定 將 為 終 決 定 。  

根 據 研 資 局 的 指 引 ， 如 任 何 紀 律 委 員 會 成 員 與 正 在 接 受 調 查

的 研 究 人 員 有 潛 在 利 益 衝 突 ， 有 關 成 員 在 舉 行 相 關 會 議 時 應

該 避 席 ， 不 應 參 與 討 論 。 如 任 何 調 查 工 作 小 組 ／ 上 訴 小 組 成

員 有 潛 在 利 益 衝 突 ， 紀 律 委 員 會 ( 調 查 ) ／ 紀 律 委 員 會 ( 上 訴 ) 會

委 任 另 一 成 員 代 替 。  

2 :   參 照 “ 審 計 報 告 ” 第 6 章 第 3.53 段 表 17， 對 19 個 被 裁 定 證 明

屬 實 的 個 案 所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/定 出 的 處 分 。  

答 2:  19 個 證 明 屬 實 個 案 共 涉 及 28 名 研 究 人 員 ， 所 施 予 的 處 分 如 下 ：   

性 質  
個 案

數 目  

涉 事 研 究

人 員 的 數

目  

處 分 (研 究 人 員 數 目 ) 

申 請 書 沒 有

披 露 同 類 ／

相 關 項 目  

6 7  被 取 消 相 關 的 撥 款 申 請 (1) 

 被 取 消 資 格 及 禁 止 申 請 研

資 局 所 有 研 究 資 助 計 劃 ，

為 期 一 年 (4) 

 被 取 消 資 格 及 禁 止 申 請 研

資 局 所 有 研 究 資 助 計 劃 ，

為 期 五 年 (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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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質  
個 案

數 目  

涉 事 研 究

人 員 的 數

目  

處 分 (研 究 人 員 數 目 ) 

沒 有 披 露 與

其 提 名 的 評

審 員 的 關 係  

10 18  被 取 消 相 關 的 撥 款 申 請 (11)

 被 取 消 資 格 及 禁 止 申 請 研

資 局 所 有 研 究 資 助 計 劃 ，

為 期 一 年 (5) 

 被 取 消 資 格 及 禁 止 申 請 研

資 局 所 有 研 究 資 助 計 劃 ，

為 期 兩 年 (2) 

學 術 剽 竊  3 3  被 取 消 資 格 及 禁 止 申 請 研

資 局 所 有 研 究 資 助 計 劃 ，

為 期 兩 年 (1) 

 被 取 消 資 格 及 禁 止 申 請 研

資 局 所 有 研 究 資 助 計 劃 ，

為 期 三 年 (1) 

 被 取 消 資 格 及 禁 止 申 請 研

資 局 所 有 研 究 資 助 計 劃 ，

為 期 五 年 (1) 

總 計  19 28  

 

3 :  就 上 述 （ 1 ） 項 ， 研 資 局 會 否 向 公 眾 提 供 個 案 的 調 查 報 告 和 / 或

調 查 結 果 ， 例 如 上 載 至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的 網 頁 ， 以 加 強

對 研 資 局 處 理 涉 嫌 行 為 不 當 個 案 的 公 眾 問 責 和 透 明 度 。 若

有 ， 請 詳 述 現 行 的 安 排 。 如 沒 有 ， 請 提 供 原 因 。  

答 3:  現 時 ， 研 資 局 按 保 密 形 式 處 理 所 收 到 涉 及 研 資 局 撥 款 （ 為 政 府 公

帑 ） 的 涉 嫌 行 為 不 當 個 案 ， 不 會 公 開 相 關 的 調 查 報 告 。 雖 然 如

此 ， 我 們 同 意 有 需 要 加 強 研 資 局 處 理 這 類 個 案 時 對 公 眾 的 問 責 性

和 透 明 度 。 由 2017 年 1 月 起 ， 我 們 會 將 相 關 的 指 引 及 程 序 上 載 至

研 資 局 網 頁 。  

展 望 未 來 ， 我 們 亦 會 參 考 國 際 研 究 資 助 機 構 的 做 法 ， 諮 詢 研 資 局

就 是 否 及 如 何 進 一 步 提 高 公 眾 問 責 性 和 透 明 度 。 我 們 會 與 研 資 局

探 討 可 能 的 措 施 ， 包 括 ：  

（ a） 公 布 有 關 研 資 局 處 理 涉 嫌 不 當 行 為 個 案 的 統 計 數 字 ;和  

（ b ） 公 布 有 關 研 資 局 對 不 當 行 為 個 案 所 作 決 定 的 要 旨 （ 如 有 需

要 ， 會 將 當 事 人 的 名 字 刪 去 ） 。  


